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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

（2020 年度） 

    
       

项目名称 
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、城市照明及楼宇亮化电费、路灯节能改

造合同能源管理 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实施单位 
宝鸡市城市照

明管理中心 

项目属性 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2020 年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中期资金总额： 
1608 万

元 

 年度资金总

额： 
1608 万元 

       其中：财

政拨款 

1608 万

元 

       其中：

财政拨款 
1608 万元 

             

其他资金 
  

             

其他资金 
  

总 

体 

目 

标 

年度目标 

 目标 1：保障城市照明路灯及楼宇亮化正常运行 

 目标 2：保障照明设施亮灯率达到 98% 

 目标 3：保障照明设施完好率达到 98% 

 目标 4：有效推进城市照明绿色节能可持续发展 

绩 

效 

指 

标 

一

级 

指

标 

二级指

标 
指标内容 指标值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数量指

标 

 指标 1：全市路灯数量 6 万余盏 

 指标 2：线路总

长 
  385KM 

质量指

标 

 指标 1：城市照明设施亮灯

率 
≥98% 

 指标 2：城市照明设施完好

率 
≥98% 

 指标 3：路灯节

能性 
  较好 

时效指

标 

 指标 1：路灯电费 每月按时支付 

 指标 2：楼宇及景观亮化电

费 
每半年支付一次 

成本指

标 

 指标 1：城市照明设施维护

费 
415 万元 

 指标 2：城市照明及楼宇亮

化电费 
900 万元 



 

 

 指标 3：路灯节能改造合同

能源管理 
293 万元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经济效

益 

指标 

 指标 1：推动城市夜间经

济发展 
较好 

社会效

益 

指标 

 指标 1：保障人民群众夜间

出行安全，亮化美化城市 
较好 

生态效

益 

指标 

 指标 1：美化城市、提倡绿

色照明、生态照明 
较好 

 指标 2：合理优化照明时段、

充分利用自然光以节约能源。 
较好 

可持续

影响 

指标 

指标 1：推动城市夜间经济

发展 
较好 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 

服务对

象 

满意度

指标 

指标 1：市民出行安全满意

度 
≥98% 

备         注：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         项目支出预算绩效事前评审意见表 
 

     

项目名称 

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、城

市照明及楼宇亮化电费、

路灯节能改造合同能源

管理 

项目实施

单位 
宝鸡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

主管部门 
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 

项目起止

时间 
2020.1.1-2020.12.31 

功能分类

科目名称 
其他城乡公共设施支出 

功能分类

科目代码 
2120399 

是否阶段性

项目 
否 

经济分类

科目名称 
维护费 

经济分类

科目代码 
30213 

是否实施政

府采购 
否 

项目负责

人及电话 
侯鸿林 3336393 

是否实施

政府购买

服务 

否 
是否上年结

转资金安排 
否 

项目申报

资金 

（万元） 

资金总额： 1608 万元            

    财政拨款：1608 万元 

    自有资金： 

    其他： 

项目必要

性 

保障城市照明正常运行，确保市民夜间出行安全，亮化美化城市，

提升城市形象。 

项目可行

性 
保障城市照明正常运行。 

绩效目标

概述 

全市照明亮灯率达到 98%以上，城市照明设施完好率 98%以上，保障

城市照明设施的正常运行，确保市民夜间出行安全，亮化美化城市，

提升城市形象。 

事前评审情况 

评审

组织

单位 

宝鸡市城

市照明管

理中心 

单位性质 
事业

单位 
时间安排 2019 年 11 月 21 日 

评审方式 
办公

会议 

负责人 
于品

琪 
联系电话 0917-3336389 

项目

总体

评审

情况 

    该项目可保障城市照明亮灯率达98%以上，城市照明设施完好率98%

以上，大力推广“合同能源管理模式”LED 节能灯具，实现绿色节能，

有效保障全市城市照明设施正常运行和市民夜间出行安全，亮化美化城

市，提升城市形象。 

评审

结果 

建议支持√调整完善支持□部分支持□ 

具体意见：财政补助资金 1608 万元，用于 2020 年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、

城市照明及楼宇亮化电费、路灯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。 



 

 

财政

部门

对评

审结

果审

核意

见 

1、同意评审意见□           

2、审核调整为：继续支持□    调减资金□   不予支持□  

   （需在此栏说明调整的具体项目金额及原因）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负责人 ：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其他

说明

的问

题 

  

             
说明： 1.本表由组织评审的部门通过项目库系统和部门预算系统填报； 

        2.由主管部门组织的事前评审事项，财政部门需填报审核意见。 

        3、请随本表附送评审人员打分表、表决统计表、签字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市级财政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

 

 

 

 

项目名称：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、城市照明及楼宇

亮化电费、路灯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 

项目单位：宝鸡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  

主管部门：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

评审机构：宝鸡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  

评审时间：     2019 年 11 月         

 

宝鸡市财政局  制 

 

 

 



 

 

 

市级财政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报告 

 

一、评审对象 

    评审事项名称：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、城市照明及楼宇亮化电费、

路灯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 

主管部门：宝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预算单位：宝鸡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

评审事项绩效目标：确保全市路灯照明及景观亮化的正常运行，

城市照明设施完好率达到 98%以上，亮灯率达到 98%以上，保障人

民群众夜间出行安全，推动夜间经济发展，提升城市形象。 

申请资金总额：1608 万元    其中申请财政资金：1608

万元 

评审事项概况：城市照明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，目前，市区

现有路灯 6 万余盏，路灯电缆线路长约 385KM，我中心所管辖的变

压器 92 台，配电箱 27 台，监控终端箱 252 套，桥梁亮化 9 座。随

着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，城市照明设施数量不断增加，城市照明的

正常运行，有力保障市民夜间出行的安全，同时，自 2012 年起在全

市推广“合同能源管理模式”LED 节能灯具，淘汰低效高耗电照明产

品，实现绿色节能，亮化美化夜景，提升城市形象。 

二、评审方式和方法 

（一）评审程序：单位自评 



 

 

（二）评审方式及方法（含专家名单）：会议方式，参加人员;

于品琪、李社教、侯鸿林、罗小号、杜芳、郭阳、王晓兵、赵宏志、

郭云平、张会萍、王超 

三、评审内容与结论 

（一）评审事项的必要性 

城市照明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，城市的夜景可展现出

城市的品味，提升城市的形象，是发挥社会整体效益的必要条件，同

时，路灯属公共基础设施，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，保障路灯照明

亮灯率可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。 

（二）评审事项的可行性 

城市照明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，可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

量，是可行和必要的。 

（三）评审事项的绩效目标 

     2020 年城市照明设施完好率达到 98%以上，亮灯率达到 98%

以上，确保全市城市照明设施正常运行，保障人民群众夜间出行安全，

推动夜间经济发展，实现绿色节能，提升城市形象。 

（四）评审事项涉及资金预算和财政支持范围、方式，及其他自

有资金保障渠道等 

    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、城市照明及楼宇亮化电费、路灯节能改造

合同能源管理项目2020年申请资金预算1608万元全部为财政资金，

无其他自有资金保障。 

 



 

 

（五）总体结论 

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、城市照明及楼宇亮化电费、路灯节能改造

合同能源管理是保障全市城市照明正常运行的前提，关系到市民夜间

出行安全和城市的夜间经济发展，实现绿色节能，亮化美化城市，提

升城市形象，因此同意申请财政预算资金 1608 万元。 

四、相关建议 

建议：建议逐年增加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和城市照明及楼宇亮化

电费。 
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大，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和景观亮

化设施数量不断增加，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支出和城市照明及楼宇亮

化电费支出也大幅上升。 

2020 年，随着一部分道路照明设施和景观亮化设施的建成，以

及 24 条背街小巷道路照明设施的改造，城市照明设施维护费支出需

520 万元，城市照明及楼宇亮化电费支出需 1200 万元。 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无 

六、附件 

无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